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年度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影视局，各直属单位，各有关中央企业：

为做好2016年度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按照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申报2016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财办文资〔2016〕3号）要求，现将有关工作布置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6年度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较往年发生较大变化。按照新《预算法》的精神和《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71号）等要求，2016年度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方式确定为“基金化+重大项目”的模式。其中，基金化是指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培养遴选一批中央、地方和市场的优秀文化产业基金，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支持文化发展。重大项目主要支持党中央、国务院有明确要求，或者宣传文化部门确定的重要工作。今年重大项目的申报评审工作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并提出项目分配方案报财政部。按照财政部要求，文化部将牵头组织实施“文化金融扶持计划”、“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和“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等三个重大项目的征集、遴选工作。

二、重大项目的主要内容

（一）文化金融扶持计划。落实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三部委《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文产发〔2014〕14号）要求，继续加大对文化金融合作的支持力度，推动文化资源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引导金融资本投入文化产业，开发新型文化消费金融支持和服务模式。支持企业在项目实施中积极利用金融工具，继续开展贷款贴息及债券贴息工作，将文化企业债券发行费用纳入扶持范围，对于获得银行基准利率和已纳入财政部、文化部确定的《文化金融合作项目库》（2013-2015年度）的项目优先支持。

（二）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重点支持演艺娱乐、工艺美术、文化旅游、特色会展等领域的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包括民族工艺品创意设计及衍生品开发，依托博物馆等文化文物单位文化资源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文化旅游项目，特色文化景区及旅游景点建设及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和创意设计、营销推广等，向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藏羌彝文化产走廊等特色文化产业带倾斜。继续开展优秀基层戏曲院团奖励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县级以下（含县级）转企改制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和民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给予资金支持。

（三）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重点支持优秀数字文化内容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开发；支持数字创意技术与装备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应用；深入挖掘优秀文化资源，支持动漫产业优化升级；支持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等活动。

三、申报要求

按照财政部要求，文化金融扶持计划每个省（区、市）可推荐项目数量不超过8个，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每个省（区、市）推荐项目数量不超过6个（申报优秀基层戏曲院团奖励的院团数量不受限制），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每个省（区、市）推荐项目数量不超过6个。专项资金申报主体原则上应为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除文化金融扶持计划外，企业不得就往年已获支持项目或类似项目再行申报。同一单位只能申请一个重大项目。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文化金融扶持计划

本计划主要以贴息方式对文化企业、文化产业项目融资过程中的贷款利息、债券利息、债券发行费用及创新型融资工具产生的财务费用进行补助，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缓解文化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难，带动银行信贷资金、各类金融资本投入文化产业。具体要求有：

1. 优先支持近年来（2013-2015年）财政部、文化部联合确定的《文化金融合作项目库》的项目，以及各地文化部门重点支持的文化产业融资项目。

2. 项目的融资余额不得低于2000万元，利息及有关财务费用发生期限为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支持金额控制在贷款利息（含财务费用）的80%，不高于企业申报金额，单个项目的支持上限为3000万元。

3. 支持贷款种类为：项目贷款、贸易融资、文化消费贷款等，能够准确说明资金使用用途的流动资金贷款也可申请。

4. 债券种类包括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券、发改委审批发行的企业债券。

5. 近年来文化产业创新性融资工具，包括文化产业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资管计划、信托融资、融资租赁等创新型融资工具。各种融资工具须能准确说明资金用途。

6. 申报文化金融扶持计划的企业需填写《文化金融扶持计划申报表》（详见：附件一），并按照申报表所列清单要求分别提供有关材料，其中《付息确认单》（详见附件二）填写后须经有关银行机构或承销机构盖章确认。

（2） 特色文化产业

该项目主要采取项目补助的方式。具体申报要求包括：

1.申报主体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具有一定规模实力，成长性好的文化企业。

2.项目需已有前期投资和建设基础，预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良好，原则上建设进度和已完成投资均不低于20%。

3.申请项目补助金额一般不超过企业上年末经审计净资产额的30%。

4.同一单位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5.不得就往年已获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或类似项目再行申报。

6.优先支持符合上述条件，且已纳入文化部特色文化产业、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和丝绸之路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库的项目申报。

需要说明的是，申请优秀基层戏曲院团奖励的县级以下（含县级）转企改制国有戏曲院团和民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执行以下申报条件：

1.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能够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以戏曲舞台艺术演出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法人，经营业绩良好，具有鲜明的经营特色和较强的发展潜力。

3.持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4.原则上2015年演出场次不低于180场，演出观众人次不低于5万人次，演出收入不低于50万元。

5.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6.最近3年内未受到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行政处罚，且无其他违法违规记录。
（三）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

该项目主要采取项目补助的方式。该项目的重点支持范围包括：

1.优秀数字文化内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开发。包括动漫游戏、虚拟现实、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网络视频、在线演出等数字创意内容的原创设计研发项目；对艺术品、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和产品的数字化转化和开发项目。

2.数字创意技术与装备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应用。重点支持体现交互式、虚拟化、数字化、网络化特征的文艺创作、文化创意设计和产品制作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项目；与创意内容相关的多媒体软件、动漫游戏软件等软件开发项目；与虚拟现实内容相结合的输入设备、输出设备、显示设备、可穿戴智能设备研发生产项目。

3.深入挖掘优秀文化资源，支持动漫产业优化升级。重点支持动漫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项目，促进动漫“全产业链”和“全年龄段”发展；动漫内容和技术在设计、制造、商贸、旅游等实体经济领域的集成应用和融合发展项目。

4.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建设。重点支持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对接融合平台建设、人才培养项目；创新与创业结合、孵化与投资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数字创意双创服务平台、众创空间建设项目。

该项目的具体申报要求为：

1.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具有一定规模实力，成长性好的文化企业。

2.项目需已有前期投资和建设基础，原则上建设进度和已完成投资均不低于20%。

3.申请项目补助金额一般不超过企业上年末经审计净资产额的30%。

4.同一单位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5.不得就往年已获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或类似项目再行申报。
四、其他要求

（一）请各省（区、市）文化厅（局）高度重视申报工作，发挥文化部门贴近企业、贴近项目的优势，切实把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结合，确保项目申报质量。文化部相关直属单位要认真策划重大项目，按要求提供相关申报材料。

（二）各地区文化企业申报材料由所在省（区、市）文化厅（局）统一报送；部直属单位申报材料直接向文化部报送；各有关中央企业经主管部门书面推荐后向文化部报送。

（三）由于今年申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请各地区、各单位迅速组织申报，务必于5月6日前（以邮戳为准）将申报材料报送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投融资处（含纸质申报材料二份和光盘一份）、文化部财务司预算管理处（纸质申报材料一份）。材料寄送必须采用EMS。逾期申报将一概不予受理。

特此通知。

联系人：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投融资指导处 陈桦楠 倪军辉

电话：010-59881877/1793

文化部财务司预算管理处 李一帆

电话：010-5988113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0号

邮政编码：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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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付息确认单

附件三：“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申报材料要求

附件四：“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企业及项目基本情况表

附件五：优秀基层戏曲院团奖励资金申请表

附件六：“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申报材料要求

附件七：“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企业及项目基本情况表

                           文化部办公厅

                               2016年4月28日


